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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

现状

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短缺。

2020 年，全区水资源总量 503.93

亿 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

1.59%。 人 均 水 资 源 量 2097 立

方米，平均降水量 311.2 毫米，

位列全国倒数第 3 位。总供水量

194.41 亿立方米，位列全国第 13

位。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105.71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54.4% ；

地下水供水量 81.56 亿 立方米，

占总供水量的 41.95% ；其他水源

供水量 7.12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

量的 3.66%。总用水量 194.41 亿

立方米，占全国总用水量 3.3%，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124.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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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 年 12 月，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第二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市开始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改革已运行近 5 年。本文通过分析内蒙古近 5 年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相关数据，得出内蒙古水资源税试

点改革在节水效应、生态效应、产业效应等方面表现突出，但同时也在税制体系建设、税制要素设计、征

管协同共治等方面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水资源税试点改革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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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水资源税五年改革试点成效分析

立方米，占比最大）、生态环境

用水量、林木渔畜用水量、工业

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城镇

公共用水量，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63.9%、15.1%、 8.1%、6.9%、4.8%、 

1.2% ①（详细见表 1）。

内蒙 古水资源分布严重不

均，东部地区降水量和水资源量

均 优于西 部地 区。2020 年， 全

区降水量排名前三的盟市是兴安

盟、呼伦贝尔市、通辽市，地表

水资源量最多的 3 个盟市是呼伦

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均在

东部地区。

二、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对用水效率的成

效分析

（一）单位GDP用水量下降，

节水效应大幅提升

自 2017 年以来，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指引

下，全区水资源管理更加严格，

措施更加完善，全区用水总量保

持微增长态势，全区各项用水效

率指标实现 逐年向好。与 2015

年数据相比，2020 年内蒙古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按 2015 年

不变价 计）78.28 立方米，下降

了 2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按 2015 年不变价计）13.68 立方

米，下降了42.03%，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由 2015 年的 0.522

提高到 0.564，达到国家平均水

平。再生水和疏干水利用量达到

7.33 亿立方米，增长 1 倍多。

（二）用水结构不断优化，生

态效应逐步显现

2018—2020 年，全区年总用

水量较为平稳，分别为 192.1 亿

立方米、190.9 亿立方米、194.4 亿

立方米 ；全区年地表水用水量比例

逐年升高，分别为 51.8%、52.4%、

54.4% ；地下水用水量比例逐年降

表 1   内蒙古自治区用水量明细表    ( 单位：亿立方米 )

　

农田灌溉用水量

林木渔畜用水量

工业用水量

城镇公共用水量

居民生活用水量

生态环境用水量

总用水量

2016 年

120.4

18.8

17.38

2.73

7.9

23.07

190.29

2017 年

120.85

17.26

15.72

2.87

8.16

23.12

187.98

2019 年

121.92

17.7

14.58

3.14

8.52

25.02

190.88

2020 年

124.29

15.69

13.41

2.35

9.27

29.41

194.42

2018 年

124.15

16.19

15.92

2.88

8.35

24.6

192.09

①数据来源 ：根据《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公报》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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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别为 46.2%、45.4%、41.9%。

2020 年全区地下水取水量 81.6 亿

立方米，较 改革前下降 4.3%，

地下水开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

中，以地下水为水源的市场主体

取水量 1.5 亿立方米，同比下降

11.8%。税收数据显示，试点改

革后，全区停止取用地下水的纳

税人 1118 户，减少取用地下水的

纳税人 4526 户。数据说明，全区

各类用水主体对取用水结构的认

识正在不断提高，取用水结构逐

步由地下水向城镇公共管理用水

转变。

（三）超采区与特种行业取水

约束加强，差别税制作用明显

水资源费改税后，对地下水

超采区实施较高税额设定标准，

倒逼特殊用水市场主体为降低成

本从而主动调整用水结构，从而

有效抑制了地下水超采。2019—

2021 年，全区严重 超 采 地区取

水量显著下降，分别为 1708.8 万

立方米、1169.4 万立方米、679.6

万立方米，占当年全区市场主体

地下水 取 水量的 10.1%、7.6%、

4.7%。 地下水 超 采量由 2017 年

的 6.25 亿立方米下降到 2021 年

的 3.12 亿立方米 ；超采区面积由

2017 年的 7143.9 平方公里下降到

2021 年的 2070.1 平方公里，其中

一半超采区面积由 2017 年的 987

平方公里下降到 2021 年的 412.7

平方公里， 严重 超 采区面 积由

2017 年的 6156.9 平方公里下降到

2021 年的 1657.3 平方公里。地下

水位下降趋势得到有效缓解，超

采区浅层地下水埋深下降速率明

显减缓，深层地下水埋深呈现回

升态势。

从 用水特 种 行业看， 水资

源税试点改革的推进，一方面促

进特种行业强化内部用水管理、

加大节水设施投入、严格控制用

水总量，另一方面促使企业采取

转换 水源、转变用水方式等形

式避免过度使用地下水。2019—

2021 年，全区特种行业用水量分

别为 33.6 万立方米、21.0 万立方

米、23.8 万立方米。全区特种行

业使用地表水比例从 2018 年的

76.7%上 升 到 2021 年 的 82.7% ；

使用地下水比例则由 23.3%下降

到 17.3%。差异化的水资源税税

额设计，辅以严格规范有效的税

收征管措施，使税收政策效应得

到叠加释放，纳税人节水意识逐

渐加强，企业转变用水方式，主

动关闭自备井，转而使用城镇公

共管网供水。

（四）节水环保行业市场发展

良好，产业拉动成效明显

试点改革以来，与水资源绿

色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主

体和行业 发展势头普 遍向好。

2017—2020 年，全区污水处理回

用量分别为 3.42 亿立方米、3.87

亿立方米、4.23 亿立方米、4.62

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申报数

据显示，2021 年相较于 2018 年，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业、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自来水生

产和供应、水污染治理等 4 个行

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62.4%、

46.2%、20.0%、94.3% ；从业人数

分别增长 158.5%、73.9%、41.5%、

60.7%。

（五）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利

用得到提升，重点区域尤为突出

水资源 税开征以来， 各 类

市场主体节水意识和生态观念明

显增强。由于水资源税改革对取

用回用水、再生水等来源环保的

水免征水资源税，企业主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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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用水方式，加大节水设备投

入力度，采取多种手段加强用水

成本管理，加快技术革新和产业

转型升级，降低取用水资源的数

量。2018—2021 年企业所得税申

报数据显示，全区企业申报的允

许抵免节能节水的专用设备投资

额 分 别 为 17.6 亿、34.9 亿、15.9

亿、16.1 亿，较改革前大幅提升，

而黄河流域途经内蒙古自治区的

7 个盟市分年占比更高，分别为

75.0%、55.5%、91.8%、88.5%。

全区企业申报的符合条件的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减免所得

额逐年增高，分别为 5.8 亿、6.3

亿、7.5 亿、9.6 亿，黄河流域途

经内蒙古自治区的 7 个盟市分年

占比同样突出，分别为 75.2%、

84.3%、83.7%、81.2%。

三、内蒙古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完善

建议

改革试点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

成果，税制绿色效应初显，但在

推进进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需要在后续的改革中加以考虑和

完善。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水资源税税制体系不完善

目前水资源 税改革试 点政

策与相关领域的上位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乃至税收领域

的《资源税法》等有关规定不兼

容，甚至存在内容上的矛盾和冲

突。同时，水资源税在税制设计

上，体系过于单一，税制设计过

于简单，税额设定不够科学合

理，这种法律法规之间不配套、

衔接度不够，加之税制体系上的

不完善，加大了执行和实践层面

的难度，使得政策不能完全 落

地，也给基层税收征管带来一定

的风险和争议。如《资源税法》

地热、矿泉水品目与水资源税中

的地源热泵品目，都属于地热范

畴，三个品目之间的具体适用范

围存在重复和交叉。在征管实践

中，纳税人可以针对同一种应税

行为采取不同的品目选择纳税，

有违税法的确定性和公平性。

2. 税制要素设定不够科学合

理

一是对农业和居民用水的征

收标准规定偏低。农业灌溉用水

量一直是全区用水量最大的，近

年来呈不断上升趋 势，2020 年

占全区总用水量比例更是达到

64%。水资源税旨在通过税收杠

杆作用引导和调节取用水户的合

理用水，而偏低的税额设计，加

之农业用水量的计量难度大、农

业生产者众多、节水意识不强等

原因，导致水资源税在对农业的

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有限，农业领

域水资源取用不科学，浪费现象

严重。

二是在居民生活用水上，改

革坚持税费负担平移的原则，从

改革以来的数据看，内蒙古近几

年的居民生活用水量呈逐年递增

趋势，较低的生活用水成本无法

通过价格机制传导给居民节水行

为，且本次试点方案并未将居民

纳入水资源税纳税人主体，由城

镇供水公司作为纳税人，再根据

取用水户类型收取水费，过低的

水费价格使得居民生活用水行为

受税收杠杆调节作用也有限，水

资源税改革并未加强居民节水意

识。

三是其他行业和特种行业

分类过于单一。改革中，内蒙古

水资源税适用税额由原水资源费

的 72 个费额标准改为 4 大类 27

个税额标准，但实践中水资源情

况非常复杂，现有的税额标准虽

然根据农牧业、农村牧区、特种

行业、其他行业、特殊形式和城

镇公共用水，公共管网覆 盖范

围内外、超采区域等设置了差别

税率，但特种行业仅指洗浴、洗

车、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其

他行业则包含非常多种类的取用

水主体，并未加以进一步区分。

四是从量计征方式的调整作

用有限。当前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采用的是从量计征方式，沿用了

水资源费的计征模式，优势在于

征管便利、计算简单，但也存在

明显的缺陷 ：一方面从量计征方

式依赖于“量”，“量”的准确计

量又依赖于取水计量设施，对于

一些特殊用水方式，取水计量设

施并不能完全衡量取用水量，如

疏干排水 ；另一方面，排水设施

计量的排水量并非全部排水量，

采矿作业的排水仅是其损毁水资

源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仅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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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计征水资源税远不能补偿其

对水资源的破坏，且疏干排水直

接排放对水资源的破坏是不可逆

转的。

而水资源税的从价计征受制

于我国水价机制，如城镇公共供

水水资源税是按照实际售水量计

征，而用水户是根据用水量和水

价来缴纳水费的，水资源税无法

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

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在节水

引导方面的力度不大。目前改革

试点中涉及的不缴纳水资源税情

况有六种，对于农村生产取用水

未超过限额、回收利用的疏干排

水和地源热泵用水，从低确定税

额。与农业相关的减免税政策仅

就农业生产用水在规定限额内免

征水资源税，未有其他引导节约

用水的政策。缺乏对采用节水灌

溉设备、技术推广等优惠政策的

规定。

3. 税收征管协同共治需要进

一步加强

水资源税试点实行的是“税

务征管、水利核量、自主申报、

信息共享”的水资源税征管模

式，多部门协同的征管模式势必

会加大协调成本，征管质效受到

部门间协作效率的严重制约。由

于目前水资源税征管缺乏现代化

的信息化共治平台支撑，及时性

有效性大打折扣。由于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取水证制度和水量核定

是税务部门征收的前置程序，且

主管的业务差异性较大，虽然制

度层面确定了各自的征管职责，

但在具体执行上还缺乏具体行之

有效的工作模式和具体的制度性

保障，无法充分调动协同共治的

积极性。

（二）完善水资源税改革的对

策建议

1. 完善水资源税制体系，打

牢立法基础

未来水资源税不管是单独立

法，还是并入资源税法，现行的

水资源税试点方案都是立法的基

础，必须做好其与现有《水法》

《资源税法》等上位法的衔接和

匹配。一是认真评估和总结目前

水资源税试点改革效应和经验做

法，为进一步推进水资源税立法

提供现实基础 ；二是适时扩大水

资源税试点范围，选取水资源税

禀赋不同的地区作为新的试点，

提供更丰富的试点经验 ；三是组

织法学专家、水利专家等，对现

有水资源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等

进行重新梳理和完善，使得法律

体系更加完备。

2. 优化完善水资源税制要素

设计

一是科学合理设置农业和

生活用水税额标准。在合理评估

农业用水成本和生活用水成本的

基础上，可分阶段、分步骤地提

高税额标准，对不合理的用水行

为适当提高用水成本，以真正发

挥税收调节用水行为的作用。二

是细化和调整特种行业和其他行

业类别，将一些高耗水的企业纳

入到特种行业范围内，对其他行

业也要进一步根据行业耗水量来

设置差别税额，体现节水意图。

三是积极探索从量从价并行的计

征模式，与资源税改革方向相匹

配。四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积

极引导用水企业使用节水设施，

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尤其对农

业生产要给与更大的政策倾斜，

引导使用节水灌溉设施，可采取

加速折旧、进项税额加计扣除等

多种优惠方式。

3. 提升税收协同共治能力

一是加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统

一的水资源共享共治信息平台，

畅通水利和税务信息交流渠道，

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 ；二是重新

修改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保障

办法》，细化各部门职责分工以及

监督问责机制 ；三是提高水资源

税征管专业技能，互派干部进行

岗位交流，培养既精通水务、又

精通税务的综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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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内蒙古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2022 年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其中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其中 ：民间投资

     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

     乡村

居民消费价格

     城市

     农村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人民生活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财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

%

%

%

%

元

元

元

亿元

亿元

绝对量

23159 

2654 

11242 

9263 

-

-

-

-

-

-

-

-

-

-

978.3 

4971.4 

-

-

-

-

-

-

-

35921 

46295 

19641 

2824.4 

5885.1 

同比增长（%）

4.2 

4.3 

6.5 

2.2 

8.1 

6.8 

10.9 

5.5 

17.6 

13.6 

44.8 

-4.3 

16.8 

35.3 

-20.7 

-1.8 

-1.8 

-1.3 

1.8 

1.7 

2.0 

8.6 

11.2 

5.3 

4.3 

7.1 

20.2 

12.3 

单位指标

注 ：若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按同口径计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长 27.0%。

数据来源 ：内蒙古统计局。




